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补助办法（试行）》《江苏省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补助资金申报指南（2022年）》的通知
苏环办〔2022〕144号

南通、连云港、盐城市生态环境局，南通、连云港、盐城市、县（市）财政局：
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落地见效，强化政策激励，助推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建设，推进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提升，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制定了《江苏省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补助办法（试行）》《江苏省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补助资金申报指南（2022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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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补助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落地见效，强化政策激励，助推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建设，推进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提升，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十四五”财政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若干举措》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江苏省“十四五”美丽海湾试点建设工作方案》（苏污防攻坚指办〔2021〕69号），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包括：
（一）滩净型。入海河流综合治理项目、入海排污口整治项目、污水收集处理项目、海水养殖污染防治项目、港口船舶污染防治项目、渔船渔港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岸滩和海漂垃圾治理项目等。
（二）生态型。海岸线/海堤生态修复项目、退养还滩、退圩还湿项目、滨海滩涂及河口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渔业资源和生境恢复修复项目、海岛生态环境修复项目、关键物种、珍稀濒危生物及栖息地保护项目、海岛生态环境修复项目等。
（三）亲海型。亲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亲海休闲空间建设项目、休闲海洋牧场建设项目、湿地公园环境保护修复项目、生态廊道建设项目、海水浴场环境治理项目等。
第三条  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美丽海湾建设实际需要按年度发布项目补助资金申报指南，明确各项政策要求。
第四条  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以市县投入为主，省财政专项安排资金予以适当补助。沿海各地市县人民政府为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大对美丽海湾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第五条  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管理。
（一）省财政厅负责补助资金预算安排，会同省生态环境厅下达补助资金，指导市县加强资金管理等工作。
（二）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提出补助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对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指导市县做好项目管理，组织开展绩效自评价。
第六条  补助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
（一）通过市县申报、省级遴选的方式，每年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一批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二）由申报主体提出补助额度申请，原则上最高不超过项目环保投资额的20%，若项目所在的美丽海湾建设被评为省级美丽海湾示范项目，可另外按照最高不超过项目环保投资额的10%增加补助资金。具体补助金额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按照年度申报指南进行最终核定。
第七条  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为项目申报主体，对项目申报、实施的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通过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上报省生态环境厅。项目申报主体依法依规组织项目实施，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负责项目资金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主动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和审计等工作。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根据实际情况，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运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补助资金不支持：
（一）已获得其他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
（二）当年不具备开工建设条件的项目；
（三）已完工并验收的项目；
（四）其他与美丽海湾生态环境保护不直接相关的建设项目。
第九条  补助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规定办理，涉及政府采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获得补助资金的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和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补助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使用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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